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屏東縣政府 函
地址：900219屏東縣屏東市自由路527號

承辦人：劉全貴

電話：08-7320415#3674

傳真：08-7323291

電子信箱：a002303@oa.pthg.gov.tw

受文者：屏東縣長治鄉繁華國民小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1年5月13日

發文字號：屏府教前字第11119551200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請至下列網址下載(http://odatt.pthg.gov.tw/) 

(4036788_11119551200_1_4036788_11119551200_1.pdf、

4036788_11119551200_1_4036788_11119551200_2.docx、

4036788_11119551200_1_4036788_11119551200_3.docx、

4036788_11119551200_1_4036788_11119551200_4.pdf、

4036788_11119551200_1_4036788_11119551200_5.pdf、

4036788_11119551200_1_4036788_11119551200_6.pdf、

4036788_11119551200_1_4036788_11119551200_7.pdf、

4036788_11119551200_1_4036788_11119551200_8.pdf)

主旨：因應防疫所需，有關發放學校(含幼兒園)之快篩試劑事

宜，詳如說明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教育部111年5月11日臺教授國字第1110062130號函及

111年5月12日臺教授國字第1110062693號函辦理。

二、教育部配合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111

年5月7日新聞稿宣布「自5月8日起，調整密切接觸者匡列

以同住親友為原則，職場及學校採自主應變；取消居家隔

離者電子圍籬措施」規定，依「確診或快篩陽性個案」為

核心，取消全校3分之1或10班以上班級有確診者或密切接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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觸者，得實施全校暫停實體課程」之規定。本次調整重點

為確診或快篩陽性個案如於「確診或快篩陽性前2日內」曾

到校上課：

(一)國小及幼兒園：確診或快篩陽性個案所屬班級之同學與

導師，全班暫停實體課程3天，並由學校1人1劑快篩試

劑。

(二)國中及高中：確診或快篩陽性個案同班同學不須居家隔

離，其所屬班級之座位九宮格」，同學實施3天「防疫

假」停止到校，並由學校提供1人1劑快篩試劑。

(三)學校課程、社團及活動：與確診或快篩陽性個案於「確

診或快篩陽性前2日內」有摘下口罩共同活動15分鐘以

上，該類人員(教師、學生、教練等)實施3天「防疫」假

停止到校，並由學校提供1人1劑快篩試劑。

(四)住宿學生：同寢室室友比照「同住親友」，需居家隔

離，由高中以下學校發放1人2劑快篩試劑。

三、教育部因應本次疫情指揮中心先行提供快篩試劑，國小及

幼兒園以教職員工生人數的15%配發；國中及高中未設有宿

舍之學校以教職員工生人數的10%配發；高級中等以下學校

（含特教學校）且設有宿舍學校以教職員工生人數的15%配

發；本府依教育部配發各級學校之各縣市高級中等以下學

校發放數量及清冊全數發放給學校(如各發放清冊)，各校

(園)配發快篩試劑數量已先行公告通知學校領取。

四、指揮中心已提供教育部快篩試劑，本府依獲配數量全數提

供給各校，請各校依領取鄉鎮學校逕至本府指定發放地點

領取：

3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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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一)唐榮國小：里港鄉、高樹鄉、九如鄉、鹽埔鄉、屏東

市、長治鄉、麟洛鄉、內埔鄉、萬丹鄉、竹田鄉、萬巒

鄉、潮州鎮、三地門鄉、霧臺鄉、瑪家鄉、泰武鄉等16

鄉鎮學校。

(二)僑德國小：新園鄉、崁頂鄉、東港鎮、南州鄉、新埤

鄉、林邊鄉、佳冬鄉、枋寮鄉、枋山鄉、來義鄉、春日

鄉、獅子鄉、琉球鄉等13鄉鎮學校。

(三)僑勇國小：車城鄉、牡丹鄉、恆春鎮、滿州鄉等4鄉鎮學

校。

五、快篩試劑屬重要防疫物資，請務必確實依規定發放快篩試

劑，不得重複或不當發放，每日登記快篩試劑發放情形，

發放並應簽名造冊，本府將不定期抽查。

六、檢附領取地點一覽表、快篩劑領用簽收單二聯、暫停實體

課程或防疫假人員領取快篩試劑名冊及快篩試劑發放名冊

各1份。

七、本案附件公告於「屏東縣教保資訊網/文件下載/防疫及衛

生」，請幼兒園下載。

正本：本縣各公立高中職、本縣各私立高中學校、本縣各私立職業學校、各國中、各國

小、本縣各鄉鎮立幼兒園、私立教保服務機構、國立屏東特殊教育學校、國立屏

東大學附設實驗國民小學

副本：屏東縣家庭教育中心、屏東縣體育發展中心、本府教育處國民教育科、本府教育

處終身教育科、本府教育處特殊教育科、本府教育處學務管理科、本府教育處教

學發展科、本府教育處學前教育科

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業務主管決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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